(1P58)法學大意(97/11/06三版)增補資料
民法－「物權編」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18501  號令修正公布第 757～759、764、767～772、774、775、777～782、784～790、792～794、796～800、802～807、810、816、818、820、822～824、827、828、830 條條文；增訂第 759-1、768-1、796-1、796-2、799-1、799-2、800-1、805-1、807-1、824-1、826-1  條條文；刪除第 760 條條文；並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第 757 條  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

第 758 條  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

           效力。

           前項行為，應以書面為之。

第 759 條  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

           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

第 759-1條 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

           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其

           變動之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影響。

第 760 條  （刪除）

第 764 條  物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拋棄而消滅。

           前項拋棄，第三人有以該物權為標的物之其他物權或於該物權有其他法律

           上之利益者，非經該第三人同意，不得為之。

           拋棄動產物權者，並應拋棄動產之占有。

第 767 條  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

           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前項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物權，準用之。

第 768 條  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之動產者，取得其所有

           權。

第 768-1條 以所有之意思，五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之動產，而其占有之始

           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取得其所有權。

第 769 條  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

           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

第 770 條  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

           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

第 771 條  占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有權之取得時效中斷：

           一、變為不以所有之意思而占有。

           二、變為非和平或非公然占有。

           三、自行中止占有。

           四、非基於自己之意思而喪失其占有。但依第九百四十九條或第九百六十

               二條規定，回復其占有者，不在此限。

           依第七百六十七條規定起訴請求占有人返還占有物者，占有人之所有權取

           得時效亦因而中斷。

第 772 條  前五條之規定，於所有權以外財產權之取得，準用之。於已登記之不動產

           ，亦同。

第 774 條  土地所有人經營事業或行使其所有權，應注意防免鄰地之損害。

第 775 條  土地所有人不得妨阻由鄰地自然流至之水。

           自然流至之水為鄰地所必需者，土地所有人縱因其土地利用之必要，不得

           妨阻其全部。

第 777 條  土地所有人不得設置屋簷、工作物或其他設備，使雨水或其他液體直注於

           相鄰之不動產。

第 778 條  水流如因事變在鄰地阻塞，土地所有人得以自己之費用，為必要疏通之工

           事。但鄰地所有人受有利益者，應按其受益之程度，負擔相當之費用。

           前項費用之負擔，另有習慣者，從其習慣。

第 779 條  土地所有人因使浸水之地乾涸，或排泄家用或其他用水，以至河渠或溝道

           ，得使其水通過鄰地。但應擇於鄰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前項情形，有通過權之人對於鄰地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金。

           前二項情形，法令另有規定或另有習慣者，從其規定或習慣。

           第一項但書之情形，鄰地所有人有異議時，有通過權之人或異議人得請求

           法院以判決定之。

第 780 條  土地所有人因使其土地之水通過，得使用鄰地所有人所設置之工作物。但

           應按其受益之程度，負擔該工作物設置及保存之費用。

第 781 條  水源地、井、溝渠及其他水流地之所有人得自由使用其水。但法令另有規

           定或另有習慣者，不在此限。

第 782 條  水源地或井之所有人對於他人因工事杜絕、減少或污染其水者，得請求損

           害賠償。如其水為飲用或利用土地所必要者，並得請求回復原狀；其不能

           為全部回復者，仍應於可能範圍內回復之。

           前項情形，損害非因故意或過失所致，或被害人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

第 784 條  水流地對岸之土地屬於他人時，水流地所有人不得變更其水流或寬度。

           兩岸之土地均屬於水流地所有人者，其所有人得變更其水流或寬度。但應

           留下游自然之水路。

           前二項情形，法令另有規定或另有習慣者，從其規定或習慣。

第 785 條  水流地所有人有設堰之必要者，得使其堰附著於對岸。但對於因此所生之

           損害，應支付償金。

           對岸地所有人於水流地之一部屬於其所有者，得使用前項之堰。但應按其

           受益之程度，負擔該堰設置及保存之費用。

           前二項情形，法令另有規定或另有習慣者，從其規定或習慣。

第 786 條  土地所有人非通過他人之土地，不能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

           ，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者，得通過他人土地之上下而設置之。但應擇其

           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並應支付償金。

           依前項之規定，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後，如情事有變更時

           ，他土地所有人得請求變更其設置。

           前項變更設置之費用，由土地所有人負擔。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另有習慣者

           ，從其規定或習慣。

           第七百七十九條第四項規定，於第一項但書之情形準用之。

第 787 條  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

           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

           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

           所及方法為之；對於通行地因此所受之損害，並應支付償金。

           第七百七十九條第四項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 788 條  有通行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路。但對於通行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支

           付償金。

           前項情形，如致通行地損害過鉅者，通行地所有人得請求有通行權人以相

           當之價額購買通行地及因此形成之畸零地，其價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

           能協議者，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

第 789 條  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分割，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

           ，土地所有人因至公路，僅得通行受讓人或讓與人或他分割人之所有地。

           數宗土地同屬於一人所有，讓與其一部或同時分別讓與數人，而與公路無

           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亦同。

           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無須支付償金。

第 790 條  土地所有人得禁止他人侵入其地內。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在此限：

           一、他人有通行權者。

           二、依地方習慣，任他人入其未設圍障之田地、牧場、山林刈取雜草，採

               取枯枝枯幹，或採集野生物，或放牧牲畜者。

第 792 條  土地所有人因鄰地所有人在其地界或近旁，營造或修繕建築物或其他工作

           物有使用其土地之必要，應許鄰地所有人使用其土地。但因而受損害者，

           得請求償金。

第 793 條  土地所有人於他人之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有瓦斯、蒸氣、臭氣、煙

           氣、熱氣、灰屑、喧囂、振動及其他與此相類者侵入時，得禁止之。但其

           侵入輕微，或按土地形狀、地方習慣，認為相當者，不在此限。

第 794 條  土地所有人開掘土地或為建築時，不得因此使鄰地之地基動搖或發生危險

           ，或使鄰地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受其損害。

第 796 條  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

           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但土地所有人對於鄰

           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金。

           前項情形，鄰地所有人得請求土地所有人，以相當之價額購買越界部分之

           土地及因此形成之畸零地，其價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請

           求法院以判決定之。

第 796-1條 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法院得斟

           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

           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用之。

           前條第一項但書及第二項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 796-2條 前二條規定，於具有與房屋價值相當之其他建築物準用之。

第 797 條  土地所有人遇鄰地植物之枝根有逾越地界者，得向植物所有人，請求於相

           當期間內刈除之。

           植物所有人不於前項期間內刈除者，土地所有人得刈取越界之枝根，並得

           請求償還因此所生之費用。

           越界植物之枝根，如於土地之利用無妨害者，不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第 798 條  果實自落於鄰地者，視為屬於鄰地所有人。但鄰地為公用地者，不在此限

           。

第 799 條  稱區分所有建築物者，謂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專有其一部，就專有部分

           有單獨所有權，並就該建築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共有之建築物。

           前項專有部分，指區分所有建築物在構造上及使用上可獨立，且得單獨為

           所有權之標的者。共有部分，指區分所有建築物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

           及不屬於專有部分之附屬物。

           專有部分得經其所有人之同意，依規約之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所有人

           共同使用；共有部分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經規約之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

           物之特定所有人使用。

           區分所有人就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依其專有部分

           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定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不得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

           負擔。

第 799-1條 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之修繕費及其他負擔，由各所有人按其應有部分

           分擔之。但規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前項規定，於專有部分經依前條第三項之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所有人

           共同使用者，準用之。

           規約之內容依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位置、面

           積、使用目的、利用狀況、區分所有人已否支付對價及其他情事，按其情

           形顯失公平者，不同意之區分所有人得於規約成立後三個月內，請求法院

           撤銷之。

           區分所有人間依規約所生之權利義務，繼受人應受拘束；其依其他約定所

           生之權利義務，特定繼受人對於約定之內容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亦同。

第 799-2條 同一建築物屬於同一人所有，經區分為數專有部分登記所有權者，準用第

           七百九十九條規定。

第 800 條  第七百九十九條情形，其專有部分之所有人，有使用他專有部分所有人正

           中宅門之必要者，得使用之。但另有特約或另有習慣者，從其特約或習慣

           。

           因前項使用，致他專有部分之所有人受損害者，應支付償金。

第 800-1條 第七百七十四條至前條規定，於地上權人、地役權人、典權人、承租人、

           其他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利用人準用之。

第 802 條  以所有之意思，占有無主之動產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取得其所有權。

第 803 條  拾得遺失物者應從速通知遺失人、所有人、其他有受領權之人或報告警察

           、自治機關。報告時，應將其物一併交存。但於機關、學校、團體或其他

           公共場所拾得者，亦得報告於各該場所之管理機關、團體或其負責人、管

           理人，並將其物交存。

           前項受報告者，應從速於遺失物拾得地或其他適當處所，以公告、廣播或

           其他適當方法招領之。

第 804 條  依前條第一項為通知或依第二項由公共場所之管理機關、團體或其負責人

           、管理人為招領後，有受領權之人未於相當期間認領時，拾得人或招領人

           應將拾得物交存於警察或自治機關。

           警察或自治機關認原招領之處所或方法不適當時，得再為招領之。

第 805 條  遺失物自通知或最後招領之日起六個月內，有受領權之人認領時，拾得人

           、招領人、警察或自治機關，於通知、招領及保管之費用受償後，應將其

           物返還之。

           有受領權之人認領遺失物時，拾得人得請求報酬。但不得超過其物財產上

           價值十分之三；其不具有財產上價值者，拾得人亦得請求相當之報酬。

           前項報酬請求權，因六個月間不行使而消滅。

           第一項費用之支出者或得請求報酬之拾得人，在其費用或報酬未受清償前

           ，就該遺失物有留置權；其權利人有數人時，遺失物占有人視為為全體權

           利人占有。

第 805-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請求前條第二項之報酬：

           一、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供公眾往來之交通設備內，由其管理人或受僱

               人拾得遺失物。

           二、拾得人違反通知、報告或交存義務或經查詢仍隱匿其拾得之事實。

第 806 條  拾得物易於腐壞或其保管需費過鉅者，招領人、警察或自治機關得為拍賣

           或逕以市價變賣之，保管其價金。

第 807 條  遺失物自通知或最後招領之日起逾六個月，未經有受領權之人認領者，由

           拾得人取得其所有權。警察或自治機關並應通知其領取遺失物或賣得之價

           金；其不能通知者，應公告之。

           拾得人於受前項通知或公告後三個月內未領取者，其物或賣得之價金歸屬

           於保管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第 807-1條 遺失物價值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者，拾得人應從速通知遺失人、所有人或

           其他有受領權之人。其有第八百零三條第一項但書之情形者，亦得依該條

           第一項但書及第二項規定辦理。

           前項遺失物於下列期間未經有受領權之人認領者，由拾得人取得其所有權

           或變賣之價金：

           一、自通知或招領之日起逾十五日。

           二、不能依前項規定辦理，自拾得日起逾一個月。

           第八百零五條至前條規定，於前二項情形準用之。

第 810 條  拾得漂流物、沈沒物或其他因自然力而脫離他人占有之物者，準用關於拾

           得遺失物之規定。

第 816 條  因前五條之規定而受損害者，得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償還價額。

第 818 條  各共有人，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

           用收益之權。

第 820 條  共有物之管理，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依前項規定之管理顯失公平者，不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之

           。

           前二項所定之管理，因情事變更難以繼續時，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

           ，以裁定變更之。

           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為管理之決定，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致共有人受損害

           者，對不同意之共有人連帶負賠償責任。

           共有物之簡易修繕及其他保存行為，得由各共有人單獨為之。

第 822 條  共有物之管理費及其他負擔，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由各共有人按其應有

           部分分擔之。

           共有人中之一人，就共有物之負擔為支付，而逾其所應分擔之部分者，對

           於其他共有人得按其各應分擔之部分，請求償還。

第 823 條  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

           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

           前項約定不分割之期限，不得逾五年；逾五年者，縮短為五年。但共有之

           不動產，其契約訂有管理之約定時，約定不分割之期限，不得逾三十年；

           逾三十年者，縮短為三十年。

           前項情形，如有重大事由，共有人仍得隨時請求分割。

第 824 條  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

           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

           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

           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

               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

           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

               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

           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

           ，得以金錢補償之。

           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

           仍維持共有。

           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

           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

           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

           。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

           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

           ，有二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

第 824-1條 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

           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

           一、權利人同意分割。

           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

           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

           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第八百八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八百九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前條第三項之情形，如為不動產分割者，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就其補償金

           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有抵押權。

           前項抵押權應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併登記，其次序優先於第二項

           但書之抵押權。

第 826-1條 不動產共有人間關於共有物使用、管理、分割或禁止分割之約定或依第八

           百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決定，於登記後，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

           得物權之人，具有效力。其由法院裁定所定之管理，經登記後，亦同。

           動產共有人間就共有物為前項之約定、決定或法院所為之裁定，對於應有

           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以受讓或取得時知悉其情事或可得而知者

           為限，亦具有效力。

           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物因使用、管理或其他情

           形所生之負擔連帶負清償責任。

第 827 條  依法律規定、習慣或法律行為，成一公同關係之數人，基於其公同關係，

           而共有一物者，為公同共有人。

           前項依法律行為成立之公同關係，以有法律規定或習慣者為限。

           各公同共有人之權利，及於公同共有物之全部。

第 828 條  公同共有人之權利義務，依其公同關係所由成立之法律、法律行為或習慣

           定之。

           第八百二十條、第八百二十一條及第八百二十六條之一規定，於公同共有

           準用之。

           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

           人全體之同意。

第 830 條  公同共有之關係，自公同關係終止，或因公同共有物之讓與而消滅。

           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

民法物權編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通則章及所有權章）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通則
	第一章  通則
	章名未修正

	第七百五十七條  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
	第七百五十七條  物權，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規定外，不得創設。
	為確保交易安全及以所有權之完全性為基礎所建立之物權體系及其特性，物權法定主義仍有維持之必要，然為免過於僵化，妨礙社會之發展，若新物權秩序法律未及補充時，自應許習慣予以填補，故習慣形成之新物權，若明確合理，無違物權法定主義存立之旨趣，能依一定之公示方法予以公示者，法律應予承認，以促進社會之經濟發展，並維護法秩序之安定，爰仿韓國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修正本條。又本條所稱「習慣」係指具備慣行之事實及法的確信，即具有法律上效力之習慣法而言，併予指明。

	第七百五十八條　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前項行為，應以書面為之。
	第七百五十八條　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一、現行條文未修正，改列為第一項。

二、不動產物權之得、喪、變更之物權行為，攸關當事人之權益至鉅，為示慎重，並便於實務上作業，自應依當事人之書面為之，現行條文第七百六十條之「書面」，究為債權行為，或為物權行為，適用上有不同見解，爰增訂第二項，並將上述第七百六十條刪除。又此所謂「書面」，係指具備足以表示有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某特定不動產物權之物權行為之書面而言。如為契約行為，須載明雙方當事人合意之意思表示，如為單獨行為，則僅須明示當事人一方之意思表示。至以不動產物權變動為目的之債權行為者，固亦宜以書面為之，以昭慎重；惟核其性質則以於債編中規定為宜，第一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已明定「契約以負擔不動產物權之移轉、設定或變更之義務為標的者，應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併此敘明。

	第七百五十九條　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
	第七百五十九條　因繼承強制執行、公用徵收或法院之判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非經登記，不得處分其物權。
	一、按土地法、土地徵收條例及強制執行法等現行規定多使用「徵收」一語，為避免法律用語兩歧，本條現行用語「公用徵收」配合修正為「徵收」。

二、「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非僅限於繼承、強制執行、徵收及法院之判決四種，其他尚有因法律之規定而取得不動產物權者，例如因除斥期間之屆滿而取得典物所有權（民法第九百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等是，亦有因法律事實而取得不動產物權者，例如自己出資興建建築物等是。為期周延，爰增列概括規定「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七百五十九條之一　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
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其變動之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影響。
	
	一、本條新增。

二、「登記」與「占有」同為物權公示方法之一，民法就占有既於第九百四十三條設有權利推定效力之規定，「登記」自亦應有此種效力，爰仿德國民法第八百九十一條、瑞士民法第九百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增訂第一項，以期周延。又此項登記之推定力，乃為登記名義人除不得援以對抗其直接前手之真正權利人外，得對其他任何人主張之。為貫徹登記之效力，此項推定力，應依法定程序塗銷登記，始得推翻。至於土地法第四十三條雖規定依該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惟實務上向認在第三者信賴登記而取得土地權利之前，真正權利人仍得對登記名義人主張登記原因之無效或撤銷（最高法院四十年台上字第一八九二號判例參照），是該條文所稱絕對效力，其範圍既僅止於保護信賴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其效果自與新增之本條文無異。惟為免文義兩歧，於修正土地法時，應將第四十三條配合本條修正。

三、不動產物權之登記所表彰之物權如與實際狀態不一致，例如無所有權登記為有所有權，或土地有地上權負擔而未登記該地上權等不實情形，而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因信賴登記與之為交易行為，依法律行為再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其效力如何？現行法尚無明文規定，惟實務上見解均承認其效力（司法院院字第一九五六號解釋、最高法院四十一年台上字第三二三號判例參照）。為確保善意第三人之權益，以維護交易安全，爰依上開解釋、判例及參照德國民法第八百九十二條、瑞士民法第九百七十三條規定，增訂第二項。

	第七百六十條　（刪除）
	第七百六十條　不動產物權之移轉或設定，應以書面為之。
	一、本條刪除。

二、有關不動產物權之變動應具備書面方式，已於修正條文第七百五十八條增訂第二項規定，本條已無規定必要，爰予刪除。

	第七百六十四條　物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拋棄而消滅。
前項拋棄，第三人有以該物權為標的物之其他物權或於該物權有其他法律上之利益者，非經該第三人同意，不得為之。
拋棄動產物權者，並應拋棄動產之占有。
	第七百六十四條　物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拋棄而消滅。
	一、現行條文未修正，改列為第一項。

二、以物權為標的物而設定其他物權或於該物權有其他法律上之利益者，事所恆有。例如以自己之所有權或以取得之地上權或典權為標的物，設定抵押權而向第三人借款；或如以質權或抵押權連同其所擔保之債權設定權利質權；或地上權人於土地上建築房屋後，將該房屋設定抵押權予第三人等是。如允許原物權人拋棄其地上權等，則所設定之其他物權將因為標的物之物權之消滅而受影響，因而減損第三人之利益，對第三人保障欠周，爰增訂第二項。

三、又拋棄動產物權者，並應拋棄動產之占有，爰增訂第三項。至於所拋棄者為不動產物權時，仍應作成書面並完成登記始生效力。惟因係以單獨行為使物權喪失，應有第七百五十八條規定之適用，無待重複規定，併予敘明。

	第二章  所有權
	第二章  所有權
	章名未修正。

	第一節  通則
	第一節  通則
	節名未修正。

	第七百六十七條　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前項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物權，準用之。
	第七百六十七條　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一、現行條文未修正，改列為第一項。

二、本條規定「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及「所有物保全請求權」，具有排除他人侵害作用。學者通說以為排除他人侵害之權利，不僅所有權有之，即所有權以外之其他物權，亦常具有排他作用。茲民法第八百五十八條僅規定「第七百六十七條之規定，於地役權準用之」，於其他物權未設規定，易使人誤解其他物權無適用之餘地，為期周延，爰增訂第二項準用之規定。

	第七百六十八條 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之動產者，取得其所有權。
	第七百六十八條　以所有之意思，五年間和平公然占有他人之動產者，取得其所有權。
	一、動產所有權取得時效，雖未明白規定須以「繼續占有」為要件，惟從取得時效之性質言，宜採肯定解釋。況民法關於不動產所有權之取得時效，亦以「繼續占有」為要件，爰增列「繼續占有」為動產所有權取得時效之要件。

二、現行條文未區分占有之始是否善意並無過失，一律適用五年之時效期間，與不動產所有權取得時效以是否善意並無過失，規定不同期間者，不盡一致。參諸外國立法例，如日本民法第一百六十二條以占有之始是否善意並無過失為要件，分別定時效期間為十年或二十年；韓國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規定，占有之始善意並無過失者為五年，否則為十年。爰仿上開立法例並參酌我國國情，修正現行規定「五年」為「十年」；另將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增訂於第七百六十八條之一。

	第七百六十八條之一　以所有之意思，五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之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取得其所有權。
	
	一、本條新增。

二、為期動產所有權取得時效與不動產所有權取得時效之體例一致，並期衡平，爰仿日本民法第一百六十二條、韓國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規定，增訂本條，明定以所有之意思，五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之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取得其所有權。

	第七百六十九條　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
	第七百六十九條　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
	現行規定關於不動產所有權取得時效之要件，除自主占有外，僅規定須和平、繼續占有，至於「公然占有」是否為要件之一，則付闕如。惟學者通說以為占有他人不動產，不得以隱秘之方式為之，必須公然占有，始有對占有加以保護之必要。況我國民法第七百六十八條關於因時效取得動產所有權，亦以「公然占有」為要件。爰增列「公然占有」為不動產所有權取得時效之要件。

	第七百七十條　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
	第七百七十條　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
	酌作修正，理由同第七百六十九條。

	第七百七十一條　占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有權之取得時效中斷：
一、變為不以所有之意思而占有。
二、變為非和平或非公然占有。
三、自行中止占有。
四、非基於自己之意思而喪失其占有。但依第九百四十九條或第九百六十二條規定，回復其占有者，不在此限。
依第七百六十七條規定起訴請求占有人返還占有物者，占有人之所有權取得時效亦因而中斷。
	第七百七十一條　占有人自行中止占有，或變為不以所有之意思而占有，或其占有為他人侵奪者，其所有權之取得時效中斷。但依第九百四十九條或第九百六十二條之規定，回復其占有者，不在此限。
	一、占有人以非和平或非公然之方式占有（即強暴占有、隱秘占有）者，是否為取得時效之中斷事由？學者均持肯定見解。而就占有之和平、公然為取得時效之要件言，亦宜作肯定解釋，爰將現行規定「變為不以所有之意思而占有」移列為第一項第一款，並增列第二款「變為非和平或非公然占有」，俾求明確。又現行規定時效中斷事由中所謂「占有為他人侵奪」，範圍過於狹隘，宜修正為「非基於自己之意思而喪失其占有」，又因與現行規定「自行中止占有」之性質相近，故分別列明為第三款及第四款。至現行條文但書規定僅於非因己意喪失占有之情形始有適用，爰改列為第四款但書，免滋疑義。
二、占有人於占有狀態存續中，所有人如依第七百六十七條規定起訴請求返還占有物者，占有人之所有權取得時效是否中斷，現行法雖無明文，惟占有人之占有既成訟爭對象，顯已失其和平之性質，其取得時效自以中斷為宜，爰仿德國民法第九百四十一條及瑞士債務法第六百六十三條等規定，增訂第二項。

	第七百七十二條　前五條之規定，於所有權以外財產權之取得，準用之。於已登記之不動產，亦同。
	第七百七十二條　前四條之規定，於所有權以外財產權之取得，準用之。

	一、配合增訂第七百六十八條之一，爰將現行規定「前四條」修正為「前五條」。

二、按現行規定是否僅以於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為限，始得因時效而取得所有權以外之其他財產權，理論上非無疑義。最高法院六十年台上字第四一九五號判例則認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不以他人未登記之土地為限。為杜爭議，爰於本條後段增訂對於已登記之不動產，亦得準用前五條之規定，因時效而取得所有權以外財產權。

	第二節  不動產所有權
	第二節  不動產所有權
	節名未修正。

	第七百七十四條　土地所有人經營事業或行使其所有權，應注意防免鄰地之損害。
	第七百七十四條　土地所有人經營工業及行使其他之權利，應注意防免鄰地之損害。
	按工業一語，不足以涵蓋農、林、漁、礦、牧或服務業等事業在內，為適用明確，爰將經營「工業」修正為經營「事業」。又經營事業為行使所有權之例示規定，爰參考瑞士民法第六百八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將「及行使其他之權利」修正為「或行使其所有權」，俾資明確。

	第七百七十五條　土地所有人不得妨阻由鄰地自然流至之水。

自然流至之水為鄰地所必需者，土地所有人縱因其土地利用之必要，不得妨阻其全部。
	第七百七十五條  由高地自然流至之水，低地所有人，不得妨阻。
由高地自然流至之水，而為低地所必需者，高地所有人縱因其土地之必要，不得妨堵其全部。
	一、水流固以高地流向低地為常，但潮水逆溯、平地相流，間亦有之，如為自然流至，土地所有人悉有承受之義務，爰仿日本民法第二百十四條規定，將第一項「高地」、「低地」等文字修正為「鄰地」，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原規定「高地」、「低地」、「所有人」及「妨堵」等文字，配合前項用語酌作修正。又為期語意明確，爰於「土地」之後增列「利用」二字。

	第七百七十七條　土地所有人不得設置屋簷、工作物或其他設備，使雨水或其他液體直注於相鄰之不動產。
	第七百七十七條　土地所有人，不得設置屋簷或其他工作物，使雨水直注於相鄰之不動產。
	鑒於社會發展快速，生活環境改變，土地間之相鄰關係，今非昔比，例如現代家居使用冷氣機排出之水滴，抽油煙機排出之油滴，直注於相鄰不動產之情形，間亦有之。現行條文已無法滿足現代社會生活環境，爰增列屋簷、工作物以外之「其他設備」，土地所有人亦不得設置，使雨水或「其他液體」直注於相鄰之不動產，以期周延，並維相鄰關係之和諧。

	第七百七十八條　水流如因事變在鄰地阻塞，土地所有人得以自己之費用，為必要疏通之工事。但鄰地所有人受有利益者，應按其受益之程度，負擔相當之費用。

前項費用之負擔，另有習慣者，從其習慣。
	第七百七十八條　水流如因事變在低地阻塞，高地所有人得以自己之費用，為必要疏通之工事。但其費用之負擔，另有習慣者，從其習慣。
	一、第七百七十五條已將「高地」、「低地」等文字修正為「鄰地」，本條自應配合修正。又現行規定土地所有人得以自己之費用，為必要疏通之工事，惟如因疏通阻塞之水流，於鄰地所有人亦受利益時，為公平起見，於其受益之程度內，令負擔相當之費用，爰修正第一項。

二、現行條文但書移列為第二項。

	第七百七十九條　土地所有人因使浸水之地乾涸，或排泄家用或其他用水，以至河渠或溝道，得使其水通過鄰地。但應擇於鄰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前項情形，有通過權之人對於鄰地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金。

前二項情形，法令另有規定或另有習慣者，從其規定或習慣。

第一項但書之情形，鄰地所有人有異議時，有通過權之人或異議人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
	第七百七十九條　高地所有人，因使浸水之地乾涸，或排泄家用、農工業用之水，以至河渠或溝道，得使其水通過低地。但應擇於低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前項情形，高地所有人，對於低地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金。
	一、排泄家用、農工業用之水，以至河渠或溝道，固以經過低地為常，但因科學發達，實際上亦不乏將低地之水，排經高地，以至河渠或溝道者。又本法第七百七十五條、第七百七十八條已將「高地」、「低地」等文字修正為「鄰地」，本條自應配合修正，爰將第一項、第二項「低地」修正為「鄰地」，並仿現行條文第七百八十七條體例，將第一項「高地所有人」修正為「土地所有人」；第二項「高地所有人」修正為「有通過權之人」。

二、本條僅係民法上一般性之規定。至於農工業用之水是否適合排放於河渠或溝道？是否造成環境污染等問題，乃涉及環境保護之範疇，法令另有規定或另有習慣者，自當從其規定或習慣，爰增訂第三項。至於本法所稱「法令」，係指法律及基於法律規定得發布之命令而言。本編各條有相類之規定者，均同。

三、第一項有通過權之土地所有人固應於通過必要之範圍內，擇其鄰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惟何者為「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有時不易判定，宜於鄰地所有人有異議時，賦予有通過權之人及異議人均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爰仿德國民法第九百十七條規定，增訂第四項，並於相關條文（修正條文第七百八十六條、第七百八十七條）增訂準用規定，以資簡明。至於地上權人、地役權人、承租人等利害關係人，於第八百條之一定有準用規定，併予敘明。

四、第四項訴訟性質係屬形成之訴，對於何謂鄰地之「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審理法院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得依職權認定之。惟若主張有通過權之人或異議人請求對特定之處所及方法確認其有無通過之權時，則非形成之訴，而為確認之訴，此際，法院即應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又各該訴訟均以有通過權為其勝訴之前提要件，故訴訟中法院必須審酌主張有通過權人之土地是否符合第一項前段規定，乃屬當然。

	第七百八十條　土地所有人因使其土地之水通過，得使用鄰地所有人所設置之工作物。但應按其受益之程度，負擔該工作物設置及保存之費用。
	第七百八十條　土地所有人，因使其土地之水通過，得使用高地或低地所有人所設之工作物。但應按其受益之程度負擔該工作物設置及保存之費用。
	本條配合第七百七十五條、第七百七十八條，爰將「高地」、「低地」等文字修正為「鄰地」，俾求用語一致。

	第七百八十一條　水源地、井、溝渠及其他水流地之所有人得自由使用其水。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另有習慣者，不在此限。
	第七百八十一條  水源地、井、溝渠及其他水流地之所有人，得自由使用其水。但有特別習慣者，不在此限。
	現行規定水源地、井、溝渠及其他水流地之所有人，對水有自由使用權。惟現行法令有加以限制者，例如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規定是。為期周延並明確計，爰於但書增列「法令另有規定」之除外規定。又但書所定「特別習慣」，觀諸其他條文僅規定「習慣」二字，為求體例一致，爰刪除「特別」二字。

	第七百八十二條　水源地或井之所有人對於他人因工事杜絕、減少或污染其水者，得請求損害賠償。如其水為飲用或利用土地所必要者，並得請求回復原狀；其不能為全部回復者，仍應於可能範圍內回復之。

前項情形，損害非因故意或過失所致，或被害人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
	第七百八十二條　水源地或井之所有人，對於他人因工事杜絕減少或污穢其水者，得請求損害賠償。如其水為飲用，或利用土地所必要者，並得請求回復原狀。但不能回復原狀者，不在此限。
	一、「污穢」之定義如何？法無明文。按水污染防治法第二條第五款對「水污染」已有立法定義，其適用範圍較廣而明確，爰將「污穢」修正為「污染」。又現行條文係仿瑞士民法第七百零六條及第七百零七條而訂定，其立法原意為，水源及井水，凡為飲用水或利用土地所必要者，「於可能範圍內」應回復原狀，其究全部回復原狀或一部回復原狀，均視可能性決定，惟現行條文易予人以若不能「全部回復原狀」，則應改請求損害賠償之誤解，為避免疑義，爰仿瑞士民法第七百零六條及第七百零七條規定修正，並移列為第一項。

二、本條究採過失責任抑無過失責任？學者間見解不一。為期周密保障水源地、井所有人之權益，本條宜採無過失責任。惟若使加害人負全部損害賠償責任，似失諸過苛，爰仿瑞士民法第七百零六條第二項之立法體例，增訂第二項，規定得由法院斟酌情形，減輕或免除加害人之賠償金額，以求衡平。

	第七百八十四條　水流地對岸之土地屬於他人時，水流地所有人不得變更其水流或寬度。
兩岸之土地均屬於水流地所有人者，其所有人得變更其水流或寬度。但應留下游自然之水路。

前二項情形，法令另有規定或另有習慣者，從其規定或習慣。
	第七百八十四條　水流地所有人，如對岸之土地，屬於他人時，不得變更其水流或寬度。

兩岸之土地，均屬於水流地所有人者，其所有人得變更其水流或寬度。但應留下游自然之水路。

前二項情形，如另有習慣者，從其習慣。
	一、為求文義明確，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對岸土地屬於他人時，水流地所有人變更水流或寬度，引起水道變更或水位減低，不免有害對岸土地用水之方便，應予禁止。至兩岸土地均屬於水流地所有人者，其所有人固得保留下游自然之水道，而變更其水流或寬度。惟為顧及河道土質、河道形狀可能引發水患等因素，水利法第九條著有「變更水道或開鑿運河，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規定。為期周延並明確計，爰將第三項修正為「前二項情形，法令另有規定或另有習慣者，從其規定或習慣」。

	第七百八十五條　水流地所有人有設堰之必要者，得使其堰附著於對岸。但對於因此所生之損害，應支付償金。

對岸地所有人於水流地之一部屬於其所有者，得使用前項之堰。但應按其受益之程度，負擔該堰設置及保存之費用。

前二項情形，法令另有規定或另有習慣者，從其規定或習慣。
	第七百八十五條　水流地所有人，有設堰之必要者，得使其堰附著於對岸。但對於因此所生之損害，應支付償金。

對岸地所有人，如水流地之一部屬於其所有者，得使用前項之堰。但應按其受益之程度，負擔該堰設置及保存之費用。

前二項情形，如另有習慣者，從其習慣。
	一、第一項酌作標點符號修正。

二、為求文義明確，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三、水流地所有人如須設堰，雖對岸土地非其所有，亦應賦予設堰權。又對岸所有人，若水流地一部屬其所有者，亦享有用堰權，以符經濟效益。惟設堰蓄水，事涉公共安全，依水利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准，得使其堰附著於對岸。為期周延並明確計，爰將第三項修正為「法令另有規定或另有習慣者，從其規定或習慣」。

	第七百八十六條  土地所有人非通過他人之土地，不能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者，得通過他人土地之上下而設置之。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並應支付償金。

依前項之規定，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後，如情事有變更時，他土地所有人得請求變更其設置。

前項變更設置之費用，由土地所有人負擔。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另有習慣者，從其規定或習慣。

第七百七十九條第四項規定，於第一項但書之情形準用之。
	第七百八十六條  土地所有人，非通過他人之土地，不能安設電線、水管、煤氣管、或其他筒管，或雖能安設而需費過鉅者，得通過他人土地之上下而安設之。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並應支付償金。

依前項之規定，安設電線、水管、煤氣管或其他筒管後，如情事有變更時，他土地所有人得請求變更其安設。

前項變更安設之費用，由土地所有人負擔。但另有習慣者，從其習慣。


	一、配合「共同管道法」第二條第二款規定，將第一項及第二項「煤氣管」修正為「瓦斯管」、「筒管」修正為「管線」；並配合第一百九十一條、第七百七十七條等規定，將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安設」修正為「設置」，以符實際。

二、依電信法第四十五條第三項授權所定電信線路遷移費用及電信設備損壞賠償負擔辦法第八條序文「既設電信線路通過請求權人自己或他人之土地，致自己土地使用收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占有人或使用人得請求該電信線路所屬機關（構）免費遷移」，係第三項變更設置費用負擔之特別規定。為期周延並明確計，爰將第三項修正為「法令另有規定或另有習慣者，從其規定或習慣」。

三、為確保土地所有人及鄰地所有人之權利，爰增訂第四項，使其得以準用第七百七十九條第四項，以資周延。又其準用範圍限於損害最少處所及方法有關之異議程序規定，不包括償金，併予指明。

	第七百八十七條　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

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對於通行地因此所受之損害，並應支付償金。
第七百七十九條第四項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七百八十七條　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但對於通行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金。
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一、按鄰地通行權係為調和相鄰地關係所定，此項通行權乃就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者而設。若該土地本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可為通常使用，竟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而阻斷，則其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應由土地所有人自己承受，自不能適用第一項有關必要通行權之規定，爰仿德國民法第九百十八條第一項，增訂第一項除外規定，原但書規定移列於第二項並酌作文字修正。至於所謂任意行為（德文willkürliche Hand- lung），係指於土地通常使用情形下，因土地所有人自行排除或阻斷土地對公路之適宜聯絡而言，例如自行拆除橋樑或建築圍牆致使土地不能對外為適宜聯絡即是。惟土地之通常使用，係因法律之變更或其他客觀情事變更，致土地所有人須改變其通行者，則不屬之。

二、增訂第三項，理由同第七百八十六條說明三。

	第七百八十八條　有通行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路。但對於通行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金。

前項情形，如致通行地損害過鉅者，通行地所有人得請求有通行權人以相當之價額購買通行地及因此形成之畸零地，其價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
	第七百八十八條　有通行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路。但對於通行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金。
	一、現行條文未修正，改列為第一項。

二、土地所有人行使其通行權，開設道路，如致通行地損害過鉅者，應許通行地所有人得請求有通行權人以相當之價額購買通行地及因此形成之畸零地，俾求公平並維持不動產相鄰關係之和諧。雙方是否買賣土地及其價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爰增訂第二項。

	第七百八十九條　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分割，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因至公路，僅得通行受讓人或讓與人或他分割人之所有地。數宗土地同屬於一人所有，讓與其一部或同時分別讓與數人，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亦同。
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無須支付償金。
	第七百八十九條　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分割，致有不通公路之土地者，不通公路土地之所有人，因至公路，僅得通行受讓人或讓與人或他分割人之所有地。
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無須支付償金。
	一、數宗土地同屬於一人所有，而讓與其一部（包括其中一宗或數宗或一宗之一部分）或同時分別讓與數人，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因至公路，亦僅得通過該讓與之土地，以貫徹本條立法精神，爰仿德國民法第九百十八條第二項後段規定，修正第一項。又所謂「同屬於一人」非指狹義之一人，其涵義包括相同數人，併予指明。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七百九十條　土地所有人得禁止他人侵入其地內。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他人有通行權者。
二、依地方習慣，任他人入其未設圍障之田地、牧場、山林刈取雜草，採取枯枝枯幹，或採集野生物，或放牧牲畜者。
	第七百九十條　土地所有人得禁止他人侵入其地內。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他人有通行權者。
二、依地方習慣，任他人入其未設圍障之田地牧場山林刈取雜草，採取枯枝枯幹，或採集野生物，或放牧牲畜者。
	將「左列」修正為「下列」，以符合法制用語，並酌作標點符號之修正。

	第七百九十二條　土地所有人因鄰地所有人在其地界或近旁，營造或修繕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有使用其土地之必要，應許鄰地所有人使用其土地。但因而受損害者，得請求償金。
	第七百九十二條　土地所有人，因鄰地所有人在其疆界或近旁，營造或修繕建築物有使用其土地之必要，應許鄰地所有人使用其土地。但因而受損害者，得請求償金。
	現行條文規定鄰地使用權以鄰地所有人在土地所有人疆界或近旁，營造或修繕「建築物」為要件。惟事實上營造或修繕者，不以建築物為限，尚有其他工作物例如圍牆等是，於營造或修繕時，亦有使用鄰地土地之必要。為期周延，爰仿日本民法第二百零九條第一項規定，增列「或其他工作物」，以達經濟利用之目的。又為求用語一致，爰仿土地法用語，將「疆界」修正為「地界」。

	第七百九十三條　土地所有人於他人之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有瓦斯、蒸氣、臭氣、煙氣、熱氣、灰屑、喧囂、振動及其他與此相類者侵入時，得禁止之。但其侵入輕微，或按土地形狀、地方習慣，認為相當者，不在此限。
	第七百九十三條　土地所有人，於他人之土地有煤氣、蒸氣、臭氣、烟氣、熱氣、灰屑、喧囂、振動，及其他與此相類者侵入時，得禁止之。但其侵入輕微，或按土地形狀、地方習慣，認為相當者，不在此限。
	按本條有關氣響侵入致影響相鄰關係者，除來自土地外，常有來自相鄰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者，是否亦在本條禁止之列？易滋疑義，為明確計，爰明定「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有氣響侵入時，亦得禁止之規定。又配合「共同管道法」第二條第二款規定，將「煤氣」修正為「瓦斯」。

	第七百九十四條　土地所有人開掘土地或為建築時，不得因此使鄰地之地基動搖或發生危險，或使鄰地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受其損害。
	第七百九十四條　土地所有人開掘土地或為建築時，不得因此使鄰地之地基動搖或發生危險，或使鄰地之工作物受其損害。
	土地所有人開掘土地或為建築時，所負防免危險或損害義務之客體，現行條文規定以鄰地之地基或工作物為限。究竟工作物是否包括建築物在內？易滋疑義，為明確計，爰明定「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均為本條保護之客體。

	第七百九十六條　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但土地所有人對於鄰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金。
前項情形，鄰地所有人得請求土地所有人，以相當之價額購買越界部分之土地及因此形成之畸零地，其價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
	第七百九十六條　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疆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建築物。但得請求土地所有人，以相當之價額，購買越界部分之土地。如有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一、現行條文規定對越界建築者，主觀上不區分其有無故意或重大過失，一律加以保護，有欠公允，爰仿德國民法第九百十二條、瑞士民法第六百七十四條之立法體例，於第一項增列「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越界建築者，始加以保障，以示平允。又依現行規定意旨，前段所保護者為「房屋」，爰將其末句「建築物」一詞，修正為「房屋」，使法條用語前後一貫。又「房屋」應包括建築完成及未完成者在內，併予敘明。

二、至因越界建築，鄰地所有人因此所受之損害，土地所有人應支付償金，如使鄰地所有人之土地成為畸零地者，該畸零地每不堪使用，亦應賦予鄰地所有人請求土地所有人購買權，以符實際，爰仿第七百八十八條，將現行條文但書規定酌予修正並增訂第二項規定。又本條規定不排除債法上不當得利請求權及侵權行為請求權。

	第七百九十六條之一　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用之。

前條第一項但書及第二項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一、本條新增。

二、對於不符合第七百九十六條規定者，鄰地所有人得請求移去或變更逾越地界之房屋。然有時難免對社會經濟及當事人之利益造成重大損害。為示平允，宜賦予法院裁量權，爰參酌最高法院六十七年台上字第八００號判例，由法院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之利益，例如參酌都市計畫法第三十九條規定，考慮逾越地界與鄰地法定空地之比率、容積率等情形，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以顧及社會整體經濟利益，並兼顧雙方當事人之權益。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用上開規定，始為公平，爰增訂第一項。

三、土地所有人如因法院之判決，免為全部或一部房屋之移去或變更者，為示平允，宜許鄰地所有人對於越界部分之土地及因此形成之畸零地，得以相當之價格請求土地所有人購買，如有損害，並得請求賠償，爰增訂第二項準用規定。

	第七百九十六條之二　前二條規定，於具有與房屋價值相當之其他建築物準用之。
	
	一、本條新增。

二、房屋以外建築物之價值亦有超越房屋情事，事所恆有。如對該等建築物之越界建築一律不予保障，亦有害於社會經濟。惟建築物之種類甚多，如一律加以保障，亦將侵害鄰地所有人之權益，故權衡輕重，以具有與房屋價值相當之其他建築物，例如倉庫、立體停車場等是，始得準用前二條之規定，爰增訂本條規定，以期周延。

	第七百九十七條　土地所有人遇鄰地植物之枝根有逾越地界者，得向植物所有人，請求於相當期間內刈除之。

植物所有人不於前項期間內刈除者，土地所有人得刈取越界之枝根，並得請求償還因此所生之費用。

越界植物之枝根，如於土地之利用無妨害者，不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第七百九十七條　土地所有人，遇鄰地竹木之枝根，有逾越疆界者，得向竹木所有人，請求於相當期間內，刈除之。

竹木所有人，不於前項期間內刈除者，土地所有人，得刈取越界之枝根。

越界竹木之枝根，如於土地之利用無妨害者，不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一、本條可能越界者不宜限於「竹木」，爰將其一律修正為「植物」，以資明確，並期周延。

二、在往昔農業社會，土地所有人刈取越界之枝根，具有經濟上之價值，可為利用，以補償其刈除之勞力及費用。惟今日社會變遷，刈除之枝根可利用之經濟價值減低，或需僱工搬運，將造成負擔，爰於第二項增列「並得請求償還因此所生之費用」，以符實際，並期平允。

	第七百九十八條　果實自落於鄰地者，視為屬於鄰地所有人。但鄰地為公用地者，不在此限。
	第七百九十八條　果實自落於鄰地者，視為屬於鄰地。但鄰地為公用地者，不在此限。
	土地不得為權利之主體，本條「鄰地」一詞宜修正為「鄰地所有人」，以符原立法旨趣。又本條之「自落」，凡非基於鄰地所有人之行為致果實掉落者，均屬之，學說均無異見，併此敘明。

	第七百九十九條　稱區分所有建築物者，謂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專有其一部，就專有部分有單獨所有權，並就該建築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共有之建築物。
前項專有部分，指區分所有建築物在構造上及使用上可獨立，且得單獨為所有權之標的者。共有部分，指區分所有建築物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於專有部分之附屬物。

專有部分得經其所有人之同意，依規約之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所有人共同使用；共有部分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經規約之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特定所有人使用。

區分所有人就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依其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定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不得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
	第七百九十九條　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有其一部者，該建築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推定為各所有人之共有。其修繕費及其他負擔，由各所有人，按其所有部分之價值分擔之。
	一、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一條之立法目的係為加強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提升居住品質，該條例原係為行政機關基於管理之目的所制定，其規範重點在住戶之權利義務、管理組織及管理服務人等，與民法重在建築物各住戶所有權之物權關係有異。又以區分所有建築物之一部為客體之區分所有權乃所有權之特殊型態，民法應設有原則性規範，俾建立所有權制度之完整體系。民法與行政法規兩者於性質、規範範圍及功能有其不同，應屬私法與公法之協力關係，此種雙軌規範體系之建構，應能有效率規範和諧之社會生活，並滿足其不同制定目的之需求。

二、所謂區分所有建築物者，必數人區分一建築物，各有其專有部分，始足當之，為明確計，爰將現行條文前段「各有其一部」之規定修正列為第一項「各專有其一部」規定，明定就該部分有單獨所有權，且就該建築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為共有。又本條所稱「就專有部分有單獨所有權」者，係指對於該專有部分有單一之所有權而言，與該單獨所有權係一人所有或數人共有者無關。現行條文後段規定移列修正條文第七百九十九條之一。
二、第一項所定區分建築物之專有部分與共有部分，宜以明文規定其範圍，俾杜爭議，爰增訂第二項。得為區分所有權客體之專有部分，除須具有使用之獨立性外，並以具有構造上之獨立性為必要（王澤鑑，民法物權第一冊第二五五、二八二頁，二００一年出版；溫豐文，區分所有權—民法物權編修正草案之評析，台灣本土法學雜誌九十期，第一一九至一三二頁；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一三七七號、九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二０六三號、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一六三六號民事判決；日本建物區分所有法第一條參照），爰就此予以明定，以符物權客體獨立性之原則。至建築物經區分之特定部分是否具備構造上之獨立性，其需求嚴密之程度因客體用途之不同而有差異，隨著未來建築技術之發展，與社會生活之演變亦有寬嚴之不同，併予指明。
三、區分建築物之專有部分經其所有人同意後，得依規約約定共同使用，共有部分亦得依規約約定由特定所有人使用，俾符物盡其用之旨。惟如其他法律對於共有部分之約定使用有特別規定者，應從其規定，爰增訂第三項。
四、關於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有部分及基地，各區分所有人應有部分比例究為若干，應有原則性之規範，爰於第四項予以明定，俾供遵循。

五、專有部分與其所屬對應之共有部分應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有不可分離之關係，爰增訂第五項，規定不得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其他負擔。至於所屬之共有部分，僅指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所配屬之共有部分，例如游泳池、網球場等公共設施，併予敘明。

	第七百九十九條之一  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之修繕費及其他負擔，由各所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分擔之。但規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前項規定，於專有部分經依前條第三項之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所有人共同使用者，準用之。
規約之內容依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位置、面積、使用目的、利用狀況、區分所有人已否支付對價及其他情事，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同意之區分所有人得於規約成立後三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之。

區分所有人間依規約所生之權利義務，繼受人應受拘束。其依其他約定所生之權利義務，特定繼受人對於約定之內容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亦同。


	
	一、本條新增。
二、按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之修繕費及其他負擔，立法例上有「按其所有部分之價值」定之者，亦有依應有部分比例定之者，我國因缺乏如奧地利住宅法由法院鑑定專有部分價值之制度，民法第七百九十九條後段規定形同具文，為期簡便易行，爰仿民法第八百二十二條修正為原則上由各所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分擔之，但規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俾簡易可行，並維彈性，爰增訂第一項。
三、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經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所有人共同使用者，該專有部分之修繕費及其他負擔應如何分擔，亦宜明文規定，以期明確，爰增訂第二項。

四、規約之約定對特定之區分所有人若有顯失公平之情事者，宜有救濟之途徑，爰增訂第三項。又規約之約定是否有顯失公平情事，須就各項具體因素及其他相關情形綜合予以斟酌，以為判斷之準據。至所謂不同意之區分所有人包括自始未同意該規約約定或未參與其訂定者在內。 

五、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各區分所有人因各專有該建築物之一部或共同居住其內，已形成一共同團體。而規約乃係由區分所有人團體運作所生，旨在規範區分所有人相互間關於區分所有建築物及其基地之管理、使用等事項，以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為目的，故區分所有人及其繼受人就規約所生之權利義務，依團體法法理，無論知悉或同意與否，均應受其拘束，方足以維持區分所有人間所形成團體秩序之安定。至區分所有人依其他約定所生之權利義務，其繼承人固應承受，但因非由團體運作所生，基於交易安全之保護，特定繼受人僅以明知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受其拘束，爰增訂第四項。又所謂繼受人包括概括繼受與因法律行為而受讓標的之特定繼受人在內；區分所有人依法令所生之權利義務，繼受人應受拘束乃屬當然，無待明文，均併予指明。

	第七百九十九條之二　同一建築物屬於同一人所有，經區分為數專有部分登記所有權者，準用第七百九十九條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同一建築物屬於同一人所有，經區分為數專有部分登記所有權者，其使用情形與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者相同，均有專有部分與共有部分。其中一部轉讓他人時，即生應否與其共有部分、基地相關之應有部分一併讓與等問題，爰明定準用第七百九十九條規定，俾杜爭議。

	第八百條　第七百九十九條情形，其專有部分之所有人，有使用他專有部分所有人正中宅門之必要者，得使用之。但另有特約或另有習慣者，從其特約或習慣。

因前項使用，致他專有部分之所有人受損害者，應支付償金。
	第八百條　前條情形，其一部分之所有人，有使用他人正中宅門之必要者，得使用之。但另有特約或另有習慣者，從其特約或習慣。

因前項使用，致所有人受損害者，應支付償金。
	一、他人正中宅門之使用僅適用於第七百九十九條建築物之區分所有。本條配合第七百九十九條之修正，爰將第一項「一部分」修正為「專有部分」，並將「他人」修正為「他專有部分所有人」。至於所謂「特約」，應有第七百九十九條之一第四項規定之適用，乃屬當然，併予敘明。

二、第二項「所有人」配合前項修正為「他專有部分之所有人」，俾求前後用語一致。

	第八百條之一　第七百七十四條至前條規定，於地上權人、地役權人、典權人、承租人、其他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利用人準用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調和相鄰關係之利用與衝突，第七百七十四條至前條相鄰關係規定不僅規範相鄰土地所有人間，即地上權人、地役權人、典權人、承租人、其他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利用人間，亦宜準用，爰增訂本條規定，以符民法規範相鄰關係之宗旨，並期立法之精簡。至於建築物所有人為土地之利用人，當然有本條之適用，不待明文。又本條所謂「準用」，係指於性質不相牴觸之範圍內，始得準用，故何種情形可以準用，應依具體個案分別認定之。

	第三節  動產所有權
	第三節  動產所有權
	節名未修正

	第八百零二條　以所有之意思，占有無主之動產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取得其所有權。
	第八百零二條　以所有之意思，占有無主之動產者，取得其所有權。
	現行規定無主之動產，如以所有之意思而占有者，取得其所有權。惟現行法令對於具備上開要件定有限制其取得所有權之規定者，例如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六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八十三條之規定是。為期周延並明確計，爰增列「法令另有規定」之除外規定。

	第八百零三條　拾得遺失物者應從速通知遺失人、所有人、其他有受領權之人或報告警察、自治機關。報告時，應將其物一併交存。但於機關、學校、團體或其他公共場所拾得者，亦得報告於各該場所之管理機關、團體或其負責人、管理人，並將其物交存。

前項受報告者，應從速於遺失物拾得地或其他適當處所，以公告、廣播或其他適當方法招領之。
	第八百零三條　拾得遺失物者，應通知其所有人。不知所有人，或所有人所在不明者，應為招領之揭示，或報告警署或自治機關。報告時，應將其物一併交存。
	一、現行條文修正改列第一項，其修正理由如下：

（一）拾得人有通知義務，「通知」之對象，現行條文僅規定「所有人」，惟學者通說以為應從廣義解釋，即遺失物之所有人、限定物權人、占有人均包括在內，爰將「所有人」修正為「遺失人、所有人、其他有受領權之人」，以期明確，並符實際。至於因不知所有人或其所在不明時，現行法則規定拾得人有揭示及報告之義務，為慮及拾得人為揭示之不便及揭示方法之妥適性，爰刪除「不知所有人或所有人所在不明者，應為招領之揭示」，並為避免課予拾得人過重之義務，乃採雙軌制，使拾得人可選擇通知遺失人等，或逕報告、交存警察或自治機關。

（二）又為顧及遺失人急於搜尋遺失物之情形，且為使遺失物之歸屬早日確定，爰仿德國民法第九百六十五條、日本遺失物法第一條規定，於「通知」前，增列「從速」二字。

（三）為配合民法總則將「官署」用語修正為「機關」，本條以下各條所定「警署」均修正為「警察」機關。

（四）凡於機關、學校、團體或其他公共場所拾得遺失物者，事實上向各該場所之管理機關、團體或其負責人、管理人報告並交存其物，由其招領較為便捷，且具實益，爰增列但書規定，由拾得人自由選擇報告並交存其物於各該場所之管理機關、團體或其負責人、管理人。

二、第二項增列招領地點及招領方法之規定。招領地點不以遺失物拾得地為限，而招領方法亦不以公告為限，凡適當處所（例如警察、自治機關）或適當方法（例如電台廣播、電視廣播）均得從速為之，較富彈性。又此處之受報告者，係指已接受交存遺失物者，始得進行招領程序，併予敘明。

	第八百零四條　依前條第一項為通知或依第二項由公共場所之管理機關、團體或其負責人、管理人為招領後，有受領權之人未於相當期間認領時，拾得人或招領人應將拾得物交存於警察或自治機關。
警察或自治機關認原招領之處所或方法不適當時，得再為招領之。
	第八百零四條　拾得物經揭示後，所有人不於相當期間認領者，拾得人應報告警署或自治機關，並將其物交存。
	一、為配合前條之修正，爰將現行規定「揭示」修正為「依前條第一項為通知或依第二項由公共場所之管理機關、團體或其負責人、管理人為招領」；「所有人」修正為「有受領權之人」；「拾得人」修正為「拾得人或招領人」；「其物」修正為「拾得物」。
二、又為貫徹保護有受領權之人之利益，爰增訂警察或自治機關，認原招領之處所或方法不適當時，得再為招領，俾有受領權之人更有適當機會知悉其遺失物之所在，並改列為第二項。

	第八百零五條　遺失物自通知或最後招領之日起六個月內，有受領權之人認領時，拾得人、招領人、警察或自治機關，於通知、招領及保管之費用受償後，應將其物返還之。

有受領權之人認領遺失物時，拾得人得請求報酬。但不得超過其物財產上價值十分之三。其不具有財產上價值者，拾得人亦得請求相當之報酬。

前項報酬請求權，因六個月間不行使而消滅。

第一項費用之支出者或得請求報酬之拾得人，在其費用或報酬未受清償前，就該遺失物有留置權。其權利人有數人時，遺失物占有人視為為全體權利人占有。
	第八百零五條　遺失物拾得後六個月內，所有人認領者，拾得人或警署或自治機關，於揭示及保管費受償還後，應將其物返還之。

前項情形，拾得人對於所有人，得請求其物價值十分三之報酬。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拾得後」六個月，究自拾得時起算，抑自拾得後為通知或招領之日起算？如有數次招領之情形（例如第八百零四條），究自何時起算？易滋疑義，為明確計，爰將「拾得後」修正為「自通知或最後招領之日起」，以保障有受領權之人之權益。又為配合第八百零三條、第八百零四條之修正，爰將「所有人」修正為「有受領權之人」；負返還遺失物之義務者，加列「招領人」；將「警署」修正為「警察」機關；而償還之費用，將「揭示費」修正為「通知、招領之費用」。

二、拾得人之報酬請求權，僅於有受領權之人認領遺失物時始存在，現行條文第二項雖規定為其物價值十分之三。惟解釋上以具有客觀標準之財產上價值十分之三為上限，如請求十分之三以下，自無不可，例如得依公示催告程序宣告無效之有價證券，其財產上價值有時難以估定，爰予修正為較富彈性，俾資適用。又物有不具財產上價值，但對有受領權之人重要者，如學歷證書或其他證明公私法上權利之證明文件等，為獎勵拾物不昧之精神，亦承認拾得人有報酬請求權，惟其報酬之多寡，難作具體規定，故以「相當」表示之，實務上可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自得依法定程序訴請法院解決，爰仿德國民法第九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修正第二項。

三、為使權利之狀態早日確定，爰增訂第三項有關短期消滅時效規定。又報酬請求權之起算點，參照本法第一百二十八條意旨，以有受領權之人認領遺失物時起算，乃屬當然，不待明文。

四、為確保第一項費用之支出者或拾得人之費用償還或報酬請求權，爰增訂第四項留置權規定。至於就遺失物有多數得請求償還費用或報酬之權利人（如拾得人與招領人非同一人）且各有不同之費用或報酬請求權時，各人對遺失物均有留置權。雖遺失物實際上僅由其中一人占有，惟其占有應視為係為全體留置權人而占有，俾免輾轉交付遺失物之繁瑣，充分保障多數留置權人之權利。此種留置權為特殊留置權，依其性質當然可準用本編第九章留置權相關規定（參照本法第九百三十九條）。

	第八百零五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請求前條第二項之報酬：
一、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供公眾往來之交通設備內，由其管理人或受僱人拾得遺失物。
二、拾得人違反通知、報告或交存義務或經查詢仍隱匿其拾得之事實。
	
	一、本條新增。

二、拾得人之報酬乃其招領、報告、保管等義務之酬勞，惟遺失物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供公眾往來之交通設備內，由其管理人或受僱人拾得遺失物者，其管理人或受僱人本有招領及保管之義務，自不宜有報酬請求權。又拾得人之報酬，不獨為處理遺失物事務之報酬，亦為拾物不昧之榮譽給付，故拾得人如違反通知、報告或交存義務或經查詢仍隱匿其拾得之事實，即喪失報酬請求權，始為公允，爰仿德國民法第九百七十八條第二項、第九百七十一條第二項立法例，增訂本條。

	第八百零六條　拾得物易於腐壞或其保管需費過鉅者，招領人、警察或自治機關得為拍賣或逕以市價變賣之，保管其價金。
	第八百零六條　如拾得物有易於腐壞之性質，或其保管需費過鉅者，警署或自治機關得拍賣之，而存其價金。
	現行規定拾得物採拍賣方法，雖拍賣法尚未公布，惟拍賣仍須經一定之程序（債編施行法第二十八條參考），需時既多，費用亦鉅，為求經濟簡便，爰修正兼採變賣方法，「得逕以市價變賣」，以兼顧有受領權之人及拾得人雙方之權益，並配合第八百零三條酌作文字修正。

	第八百零七條　遺失物自通知或最後招領之日起逾六個月，未經有受領權之人認領者，由拾得人取得其所有權。警察或自治機關並應通知其領取遺失物或賣得之價金。其不能通知者，應公告之。

拾得人於受前項通知或公告後三個月內未領取者，其物或賣得之價金歸屬於保管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第八百零七條　遺失物拾得後六個月內所有人未認領者，警署或自治機關應將其物或其拍賣所得之價金，交與拾得人歸其所有。
	一、為配合第八百零五條之修正，爰將「拾得後」修正為「自通知或最後招領之日起」；「所有人」修正為「有受領權之人」；「警署」修正為「警察」機關。又拾得人於法定期間屆滿，即取得其物之所有權；若該物已變賣者，拾得人當然取得該價金之權利。為期拾得人早日領取遺失物或因拍賣或變賣所得之價金，爰課予警察或自治機關以通知或公告之義務，現行條文修正改列為第一項。又有關本條期間之起算當然適用民法第一百十九條及第一百二十條之規定，併予敘明。

二、拾得人於受前項通知或公告後，經過一定期間未領取時，應如何處理？現行法尚無明文規定，易滋疑義，爰參考德國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條第二項、日本遺失物法第十四條，我國民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增訂第二項，明定拾得人喪失其物或賣得之價金，歸屬於保管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第八百零七條之一　遺失物價值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者，拾得人應從速通知遺失人、所有人或其他有受領權之人。其有第八百零三條第一項但書之情形者，亦得依該條第一項但書及第二項規定辦理。

前項遺失物於下列期間未經有受領權之人認領者，由拾得人取得其所有權或變賣之價金：

一、自通知或招領之日起逾十五日。

二、不能依前項規定辦理，自拾得日起逾一個月。

第八百零五條至前條規定，於前二項情形準用之。
	
	一、本條新增。

二、財產價值輕微之遺失物，考量招領成本與遺失物價值成本效益，並求與社會脈動一致，爰參考德國民法九百六十五條之立法意旨，增訂簡易招領程序規定。遺失物價值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者，拾得人如知遺失人、所有人或其他有受領權之人時，始負通知義務。其若於機關、學校、團體或其他公共場所拾得者，亦得向各該場所之管理機關、團體或其負責人、管理人報告並交存其物，由其招領較為便捷，爰增訂第一項，以簡化程序，達成迅速及節省招領成本之目的。又本條僅適用於具財產價值之遺失物價值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者，不具財產價值之遺失物不適用之。

三、遺失物價值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者，拾得人踐行第一項通知或招領程序逾十五日，或不能依第一項辦理自拾得日起逾一個月，未經有受領權之人認領者，則由拾得人取得其所有權或變賣之價金，爰增訂第二項，以達節省招領成本及迅速之旨。

四、第八百零五條至第八百零七條，於本條性質相同者，仍得準用，爰增訂第三項。

	第八百十條　拾得漂流物、沈沒物或其他因自然力而脫離他人占有之物者，準用關於拾得遺失物之規定。
	第八百十條　拾得漂流物或沈沒品者，適用關於拾得遺失物之規定。
	漂流物、沈沒物均為因水之自然力而脫離他人占有之物。事實上尚有其他自然力，例如颱風、大雨致使物品脫離他人占有之情形，為期周延，爰以漂流物、沈沒物為例示，增列概括規定「其他因自然力而脫離他人占有之物」（參考瑞士民法第七百二十五條第二項），並酌作文字及標點符號修正。

	第八百十六條　因前五條之規定而受損害者，得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償還價額。
	第八百十六條　因前五條之規定，喪失權利而受損害者，得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償金。
	一、本條原規定主體為「喪失權利而受損害者」，其規範意旨，在於指出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權利主體。惟依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權利主體，為「受損害之他人」（受損人）。解釋上，只要「受損害」即可，不以「喪失權利」為必要。蓋不當得利規定之「損害」概念，範圍相當廣泛，除喪失權利外，尚包括單純提供勞務、支出費用或權益歸屬之侵害等。且「喪失權利」等文字，未盡概括完整，其固然可以說明因附合、混合而喪失動產所有權或該動產上其他權利之情形，但無法涵蓋因加工單純提供勞務而受損害之情形。為求精確，爰刪除「喪失權利」等文字。

二、本條規範意義有二，一為宣示不當得利請求權，縱使財產上損益變動係依法（例如第八百十一條至第八百十五條規定）而發生，仍屬無法律上原因。其二係指明此本質上為不當得利，故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至第一百八十三條均在準用之列，僅特別排除第一百八十一條關於不當得利返還客體規定之適用。因添附而受損害者，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因添附而受利益者返還其所受之利益時，僅得適用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條但書規定請求「償還價額」，不能適用同條本文規定，請求返還「利益原形」，以貫徹添附制度重新分配添附物所有權歸屬、使所有權單一化、禁止添附物再行分割之立法意旨。為求明確，將現行規定「償金」修正為「價額」。又添附行為如該當侵權行為之要件，自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適用，乃屬當然，併予指明。

	第四節　共有
	第四節　共有
	節名未修正

	第八百十八條　各共有人，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權。
	第八百十八條　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權。
	本條意旨在規定共有物使用收益權能之基本分配，若共有人在此基礎上已有分管協議，法律自應尊重。縱使各共有人依該協議實際可為使用或收益之範圍超過或小於應有部分，亦屬契約自由範圍。至其效力是否拘束應有部分之受讓人，則應依修正條文第八百二十六條之一而定，爰仿修正條文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加以明定。

	第八百二十條　共有物之管理，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依前項規定之管理顯失公平者，不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之。
前二項所定之管理，因情事變更難以繼續時，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以裁定變更之。

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為管理之決定，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致共有人受損害者，對不同意之共有人連帶負賠償責任。

共有物之簡易修繕及其他保存行為，得由各共有人單獨為之。
	第八百二十條　共有物，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理之。

共有物之簡易修繕，及其他保存行為，得由各共有人單獨為之。

共有物之改良，非經共有人過半數，並其應有部分合計已過半數者之同意，不得為之。
	一、為促使共有物有效利用，立法例上就共有物之管理，已傾向依多數決為之（如瑞士民法第六百四十七條之一、第六百四十七條之二、日本民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義大利民法第一千一百零五條、第一千一百零六條、第一千一百零八條、奧國民法第八百三十三條、德國民法第七百四十五條），爰仿多數立法例，修正第一項。

二、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就共有物所定之管理，對少數不同意之共有人顯失公平時，不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該管理，俾免多數決之濫用，並保障全體共有人之權益，爰增訂第二項。又依第一項規定之管理，係指多數決或應有部分超過三分之二所定之管理。

三、對共有人原定之管理嗣因情事變更致難以繼續時，任何共有人均得聲請法院變更之，俾符實際，爰增訂第三項。

四、共有人依第一項為共有物管理之決定時，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致共有人受有損害者，為保護不同意該管理方法之少數共有人權益，爰增訂第四項，明定共有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又該責任為法定責任，但不排除侵權行為規定之適用，併予敘明。

五、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為第五項。

六、第一項規定之「管理」，為上位概括規定，已可包括現行條文第三項之下位概念「改良」在內，故現行條文第三項規定已無實益，爰予刪除。

	第八百二十二條　共有物之管理費及其他負擔，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由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分擔之。

共有人中之一人，就共有物之負擔為支付，而逾其所應分擔之部分者，對於其他共有人得按其各應分擔之部分，請求償還。
	第八百二十二條　共有物之管理費，及其他擔負，除契約另有訂定外，應由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分擔之。

共有人中之一人，就共有物之擔負為支付，而逾其所應分擔之部分者，對於其他共有人，得按其各應分擔之部分，請求償還。
	本條文原用「擔負」一語應配合前後文義修正為「負擔」，又契約乃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之法律行為，現行條文「除契約另有訂定外」修正為「除契約另有約定外」，以期明確。

	第八百二十三條　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

前項約定不分割之期限，不得逾五年；逾五年者，縮短為五年。但共有之不動產，其契約訂有管理之約定時，約定不分割之期限，不得逾三十年；逾三十年者，縮短為三十年。

前項情形，如有重大事由，共有人仍得隨時請求分割。
	第八百二十三條　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

前項契約所定不分割之期限，不得逾五年。逾五年者，縮短為五年。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規定各共有人原則上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惟如法令另有規定者自當從其規定，為期周延，爰增列除外規定。

二、不動產利用恆須長期規劃且達一定經濟規模，始能發揮其效益，若共有人間就共有之不動產已有管理之協議時，該不動產之用益已能圓滑進行，共有制度無效率之問題足可避免，是法律對共有人此項契約自由及財產權之安排，自應充分尊重，爰於第二項增列但書規定，放寬約定不分割期限至三十年（瑞士民法第六百五十條第二項規定參照）。

三、至共有人間雖訂有禁止分割期限之契約，但在該期限內如有重大事由，可否仍得隨時請求分割？現行法尚無明文規定，易滋疑義。惟參考外國立法例（德國民法第七百四十九條第二項、義大利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一條第三項）仍有准許當事人得隨時請求分割之規定，且當事人契約既已明定不得分割，應限例外情事始得請求分割，爰增訂第三項，以期明確。所謂「重大事由」，係指法院斟酌具體情形認為該共有物之通常使用或其他管理已非可能，或共有難以繼續之情形而言，例如共有人之一所分管之共有物部分已被徵收，分管契約之履行已屬不能或分管契約有其他消滅事由等是。

	第八百二十四條　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

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

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
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

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

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

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

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二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
	第八百二十四條　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

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命為左列之分配：

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

二、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裁判分割之原因，除共有人不能協議決定外，實務上認為共有人訂立之協議分割契約，其履行請求權倘已罹於消滅時效，共有人並有為拒絕給付之抗辯者，共有人得請求法院判決分割（最高法院六十九年度第八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為期周延，爰修正第二項序文予以明定。又現行條文第二項規定之裁判上共有物分割方法，過於簡單，致社會之經濟或共有人個人利益，常無以兼顧，實務上亦頗為所苦，為解決上述問題，爰參照德國民法第七百五十三條第一項、瑞士民法第六百五十一條第二項及日本民法第二百五十八條第二項等立法例，將裁判上之分割方法作如下之修正：原則上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分配如有事實或法律上之困難，以致不能依應有部分為分配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其餘共有人則受原物分配者之金錢補償；或將原物之一部分分配予各共有人，其餘部分則變賣後將其價金依共有部分之價值比例妥為分配；或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法院為上述分割之裁判時，自應斟酌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及利用效益等，以謀分割方法之公平適當。

三、為配合第二項關於分割方法之修正，爰修正第三項。以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未受分配之共有人得以金錢補償之，始為平允。至於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如依原物之數量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價值顯不相當者，自應依其價值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四、法院為裁判分割時，固應消滅其共有關係，然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就共有物之一部，有時仍有維持共有之必要。例如分割共有土地時，需保留部分土地供為通行道路之用是，爰增訂第四項，賦予法院就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不予分割之裁量權，以符實際並得彈性運用。又此項共有，應包括由原共有人全體或部分共有人維持共有之二種情形。

五、共有人相同之數筆土地常因不能合併分割，致分割方法採酌上甚為困難，且因而產生土地細分，有礙社會經濟之發展，爰增訂第五項，以資解決。但法令有不得合併分割之限制者，如土地使用分區不同，則不在此限。

六、為促進土地利用，避免土地過分細分，爰於第六項增訂相鄰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即得請求法院合併分割。此時，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始享有訴訟權能。其於起訴後請求合併分割者，原告可依訴之追加，被告可依反訴之程序行之。共有物分割方法如何適當，法院本有斟酌之權，故法院為裁判時，得斟酌具體情形，認為合併分割不適當者，則不為合併分割而仍分別分割之。

七、共有物變價分割之裁判係賦予各共有人變賣共有物，分配價金之權利，故於變價分配之執行程序，為使共有人仍能繼續其投資規劃，維持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殊感情，爰於第七項增訂以變價分配時，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但為避免回復共有狀態，與裁判分割之本旨不符，爰仿強制執行法第九十四條規定，有二人以上願優先承買時，以抽籤定之。又買受人為共有人時，因本項規範目的已實現，且為免法律關係之複雜化，故明定於此種情形時，排除本項之適用。

	第八百二十四條之一  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

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

一、權利人同意分割。

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

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

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第八百八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八百九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前條第三項之情形，如為不動產分割者，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就其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有抵押權。

前項抵押權應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併登記。其次序優先於第二項但書之抵押權。
	
	一、本條新增。

二、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究採認定主義或移轉主義，學者間每有爭論，基於第八百二十五條之立法精神，爰增訂第一項，本法採移轉主義，即共有物分割後，共有人取得分得部分單獨所有權，其效力係向後發生而非溯及既往。又本條所謂「效力發生時」，在協議分割，如分割者為不動產，係指於辦畢分割登記時；如為動產，係指於交付時。至於裁判分割，則指在分割之形成判決確定時。

三、分割共有物之效力，因採移轉主義，故應有部分原有抵押權或質權者，於分割時，其權利仍存在於原應有部分上，爰增訂第二項。但為避免法律關係轉趨複雜，並保護其他共有人之權益，另增訂但書三款規定，明定於有但書情形時，其抵押權或質權僅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第一款明定於協議分割時，權利人同意分割之情形。此所謂同意係指同意其分割方法而言，但當事人仍得另行約定其權利移存方法，要屬當然，不待明文。第二款、第三款係指於裁判分割時，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或已受告知訴訟之情形。權利人於該訴訟中，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故適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訴訟參加之規定，權利人於訴訟參加後，就分割方法陳述之意見，法院於為裁判分割時，應予斟酌，乃屬當然。若權利人未自行參加者，於訴訟繫屬中，任何一共有人均可請求法院告知權利人參加訴訟。如其已參加訴訟，則應受該裁判之拘束。至若經訴訟告知而未參加者，亦不得主張本訴訟之裁判不當。

四、共有人將其應有部分抵押或出質者，嗣該共有物經分割，抵押人或出質人並未受原物分配時，該抵押權或質權應準用第八百八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八百九十九條之規定，由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受之價金分配或金錢補償，按各抵押權人或質權人之次序分配之，其次序相同者，按債權額比例分配之，並對該價金債權或金錢債權有權利質權，俾保障抵押權人或質權人之權益，爰增訂第三項。

五、為保障因不動產之裁判分割而應受補償共有人之權益，爰於第四項增訂應受補償人對於補償義務人之補償金債權，就補償義務人分得之不動產，有法定抵押權。本項僅適用於不動產分割之情形。蓋因動產，請求法院裁判分割之案例甚少，且動產質權之設定，必以占有質物為要件，如分割時，共有物由補償義務人占有，則與動產質權之精神不符；又動產有善意受讓問題，如予規定，實益不大，故本項適用範圍不及於動產。

六、前項法定抵押權，於向地政機關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時，應一併申請登記之。其次序應優先於因共有物分割訴訟而移存於特定應有部分之抵押權，始足以確保應受金錢補償之共有人之利益，並兼顧交易安全，爰增訂第五項。至此項法定抵押權與其他抵押權之次序，仍依第八百六十五條規定定之。又不動產分割，應受補償者有多數人時，應按受補償金額比例登記為共有抵押權人，併予指明。

	第八百二十六條之一  不動產共有人間關於共有物使用、管理、分割或禁止分割之約定或依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決定，於登記後，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具有效力。其由法院裁定所定之管理，經登記後，亦同。

動產共有人間就共有物為前項之約定、決定或法院所為之裁定，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以受讓或取得時知悉其情事或可得而知者為限，亦具有效力。

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物因使用、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之負擔連帶負清償責任。
	
	一、本條新增。

二、共有物之管理或協議分割契約，實務上認為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仍繼續存在（最高法院四十八年台上字第一０六五號判例參照）。使用、禁止分割之約定或依本法修正條文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所為之決定，亦應做相同之解釋。又上述契約、約定或決定之性質屬債權行為，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對第三人不生效力，惟為保持原約定或決定之安定性，特賦予物權效力，爰參照司法院釋字第三四九號解釋，並仿外國立法例，於不動產為上述約定或決定經登記後，即對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具有效力（德國民法第七百四十六條、第一千零十條第一項，瑞士民法第六百四十九條之一參照）。又經由法院依第八百二十條第二項、第三項裁定所定之管理，屬非訟事件，其裁定效力是否及於受讓人，尚有爭議（最高法院六十七年台上字第四０四六號判例參照），且該非訟事件裁定之公示性與判決及登記不同，故宜明定該裁定所定之管理亦經登記後，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始具有效力，爰增訂第一項，以杜爭議，並期周延。

三、共有人間就共有物因為關於第一項使用、管理等行為之約定、決定或法院之裁定，在不動產可以登記之公示方法，使受讓人等有知悉之機會，而動產無登記制度，法律上又保護善意受讓人，故以受讓人等於受讓或取得時知悉或可得而知其情事者為限，始對之發生法律上之效力，方為持平，爰增訂第二項。

四、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物因使用、管理或其他情形（例如協議分割或禁止分割約定等）所生之負擔（第八百二十二條參照），為保障該負擔之共有人，應使受讓人與讓與人連帶負清償責任，惟為免爭議，俾使之明確，爰增訂第三項。又所積欠之債務雖明定由讓與人與受讓人連帶負清償責任，則於受讓人清償後，自得依第二百八十條規定定其求償額。

	第八百二十七條　依法律規定、習慣或法律行為，成一公同關係之數人，基於其公同關係，而共有一物者，為公同共有人。

前項依法律行為成立之公同關係，以有法律規定或習慣者為限。

各公同共有人之權利，及於公同共有物之全部。
	第八百二十七條　依法律規定或依契約，成一公同關係之數人，基於其公同關係，而共有一物者，為公同共有人。

各公同共有人之權利，及於公同共有物之全部。
	一、公同關係之成立，學者通說及實務上均認為非以法律規定或契約約定者為限，依習慣或單獨行為成立者所在多有，為期周延，爰將第一項「契約」修正為「法律行為」，並增設「習慣」，以符實際。又本項所稱「習慣」，例如最高法院十九年上字第一八八五號判例（祭田）、十八年上字第一四七三號判例（祀產）、三十九年台上字第三六四號判例（祭祀公業）、四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一九六號判例（同鄉會舘）、九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二二一四號判決（家產），均屬之。

二、依法律行為而成立之公同關係，其範圍不宜過廣，為避免誤解為依法律行為得任意成立公同關係，爰增訂第二項，明定此種公同關係以有法律規定（例如第六百六十八條）或習慣者為限。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為第三項。

	第八百二十八條　公同共有人之權利義務，依其公同關係所由成立之法律、法律行為或習慣定之。

第八百二十條、第八百二十一條及第八百二十六條之一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

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第八百二十八條　公同共有人之權利義務，依其公同關係所由規定之法律或契約定之。

除前項之法律或契約另有規定外，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一、為配合前條之修正，第一項「契約」修正為「法律行為或習慣」，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關於共有物之管理、共有人對第三人之權利、共有物使用、管理、分割或禁止分割之約定對繼受人之效力等規定，不惟適用於分別共有之情形，其於公同共有亦十分重要，且關係密切，為期周延，爰增訂第二項準用規定。

三、第一項已規定公同共有人權利義務之依據，現行條文第二項「或契約另有規定」已無規定必要，爰予修正，並移列為第三項。又本項所謂「法律另有規定」之意義，就法條適用順序而言，應先適用第一項，其次依第二項，最後方適用本項所定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同意之方式。

	第八百三十條　公同共有之關係，自公同關係終止，或因公同共有物之讓與而消滅。

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
	第八百三十條　公同共有之關係，自公同關係終止，或因公同共有物之讓與而消滅。

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共有物分割之效力，即修正條文第八百二十四條之二至第八百二十六條之規定，於公同共有物之分割亦有準用必要。現行條文第二項僅規定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應依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未將分割效力，併予準用，有欠周延，爰修正為公同共有物之分割，於性質不相牴觸之情形下，均可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俾共有物分割之效力，亦得準用。


中華民國刑法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15611  號令修正公布第 41 條條文；並自九十八年九月一日施行

第 41 條   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

           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易科罰

           金。但確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

           此限。

           依前項規定得易科罰金而未聲請易科罰金者，得以提供社會勞動六小時折

           算一日，易服社會勞動。

           受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不符第一項易科罰金之規定者，得

           依前項折算規定，易服社會勞動。

           前二項之規定，因身心健康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或確因不執行所宣

           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適用之。

           第二項及第三項之易服社會勞動履行期間，不得逾一年。

           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或履行期間屆滿仍未履行完畢者

           ，於第二項之情形應執行原宣告刑或易科罰金；於第三項之情形應執行原

           宣告刑。

           已繳納之罰金或已履行之社會勞動時數依裁判所定之標準折算日數，未滿

           一日者，以一日論。

           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於數罪併罰，其應執行之刑未逾六個月者，亦適用之

           。

公司法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1569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9、156、196 條條文
第 29 條   公司得依章程規定置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下列規定定之。但

           公司章程有較高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無限公司、兩合公司須有全體無限責任股東過半數同意。

           二、有限公司須有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

           三、股份有限公司應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

               意之決議行之。

           公司有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七項之情形者，專案核定之主管機關應要求參與

           政府專案紓困方案之公司提具自救計畫，並得限制其發給經理人報酬或為

           其他必要之處置或限制；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經理人應在國內有住所或居所。

第 156 條  股份有限公司之資本，應分為股份，每股金額應歸一律，一部分得為特別

           股；其種類，由章程定之。

           前項股份總數，得分次發行。

           股份有限公司之最低資本總額，由中央主管機關以命令定之。

           公司得依董事會之決議，向證券管理機關申請辦理公開發行程序。但公營

           事業之公開發行，應由該公營事業之主管機關專案核定之。

           股東之出資除現金外，得以對公司所有之貨幣債權，或公司所需之技術、

           商譽抵充之；其抵充之數額需經董事會通過，不受第二百七十二條之限制

           。

           公司設立後得發行新股作為受讓他公司股份之對價，需經董事會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決議行之，不受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之限制。

           公司設立後，為改善財務結構或回復正常營運，而參與政府專案核定之紓

           困方案時，得發行新股轉讓於政府，作為接受政府財務上協助之對價；其

           發行程序不受本法有關發行新股規定之限制，其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前項紓困方案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應由專案核定之主管機關會同受紓

           困之公司，向立法院報告其自救計畫。

           同次發行之股份，其發行條件相同者，價格應歸一律。但公開發行股票之

           公司，證券管理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196 條  董事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定，不得事後追認。

           第二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對董事準用之。

民事訴訟法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15641  號令修正公布第 77-19、77-22、77-26、174、182-1、249、486、515 條條文；並增訂第 31-1～31-3 條條文

第 31-1 條 起訴時法院有受理訴訟權限者，不因訴訟繫屬後事實及法律狀態變更而受

           影響。

           訴訟已繫屬於不同審判權之法院者，當事人不得就同一事件向普通法院更

           行起訴。

第 31-2 條 普通法院認其有受理訴訟權限而為裁判經確定者，其他法院受該裁判之羈

           束。

           普通法院認其無受理訴訟權限者，應依職權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受理訴訟

           權限之管轄法院。

           當事人就普通法院有無受理訴訟權限有爭執者，普通法院應先為裁定。

           前項裁定，得為抗告。

           普通法院為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裁定前，應先徵詢當事人之意見。

           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規定，於第二項之情形準用之。

第 31-3 條 其他法院將訴訟移送至普通法院者，依本法定其訴訟費用之徵收。移送前

           所生之訴訟費用視為普通法院訴訟費用之一部分。

           應行徵收之訴訟費用，其他法院未加徵收、徵收不足額或溢收者，普通法

           院應補行徵收或通知原收款法院退還溢收部分。

第 77-19條 聲請或聲明不徵收費用。但下列第一款之聲請，徵收裁判費新臺幣五百元

           ；第二款至第七款之聲請，徵收裁判費新臺幣一千元：

           一、聲請發支付命令。

           二、聲請參加訴訟或駁回參加。

           三、聲請回復原狀。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

           五、聲請假扣押、假處分或撤銷假扣押、假處分裁定。

           六、聲請宣告禁治產或撤銷禁治產。

           七、聲請公示催告、除權判決或宣告死亡。

第 77-22條 依第四十四條之二請求賠償之人，其裁判費超過新臺幣六十萬元部分暫免

           徵收。

           依第四十四條之三規定請求者，免徵裁判費。

           依第一項或其他法律規定暫免徵收之裁判費，第一審法院應於該事件確定

           後，依職權裁定向負擔訴訟費用之一造徵收之。

第 77-26條 訴訟費用如有溢收情事者，法院應依聲請並得依職權以裁定返還之。

           前項聲請，至遲應於裁判確定或事件終結後三個月內為之。

           裁判費如有因法院曉示文字記載錯誤或其他類此情形而繳納者，得於繳費

           之日起五年內聲請返還，法院並得依職權以裁定返還之。

第 174 條  當事人受破產之宣告者，關於破產財團之訴訟程序，在依破產法有承受訴

           訟人或破產程序終結以前當然停止。

           當事人經法院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者，關於清算財團

           之訴訟程序，於管理人承受訴訟或清算程序終止、終結以前當然停止。

第 182-1條 普通法院就其受理訴訟之權限，如與行政法院確定裁判之見解有異時，應

           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但當事人合意願由普通

           法院為裁判者，由普通法院裁判之。

           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普通法院無受理訴訟權限者，普通法院應將該訴訟移

           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之法院。

           第一項之合意，應以文書證之。

第 249 條  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

           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一、訴訟事件不屬普通法院之權限，不能依第三十一條之二第二項規定移

               送者。

           二、訴訟事件不屬受訴法院管轄而不能為第二十八條之裁定者。

           三、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者。

           四、原告或被告無訴訟能力，未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者。

           五、由訴訟代理人起訴，而其代理權有欠缺者。

           六、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七、起訴違背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二項、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二百六十三條

               第二項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

           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

           ，逕以判決駁回之。

           前項情形，法院得處原告新臺幣六萬元以下之罰鍰。

           前項裁定得為抗告，抗告中應停止執行。

第 486 條  抗告，除別有規定外，由直接上級法院裁定。

           抗告法院之裁定，以抗告不合法而駁回者，不得再為抗告。但得向原法院

           提出異議。

           前項異議，準用第四百八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

           除前二項之情形外，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再為抗告，僅得以其適用法規顯

           有錯誤為理由。

           第四百三十六條之六之規定，於前項之抗告準用之。

第 515 條  發支付命令後，三個月內不能送達於債務人者，其命令失其效力。

           前項情形，法院誤發確定證明書者，自確定證明書所載確定日期起五年內

           ，經撤銷確定證明書時，法院應通知債權人。如債權人於通知送達後二十

           日之不變期間起訴，視為自支付命令聲請時，已經起訴；其於通知送達前

           起訴者，亦同。

           前項情形，督促程序費用，應作為訴訟費用或調解程序費用之一部。

勞工保險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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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傷病事故，於保險效力停止後一年內，得請領同一傷病及其引起之疾病之傷病給付、失能給付、死亡給付或職業災害醫療給付。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懷孕，且符合本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之參加保險日數，於保險效力停止後一年內，因同一懷孕事故而分娩或早產者，得請領生育給付。
